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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13)高民终字第122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谷歌公司，住所地美利坚合众国

加利福尼亚州山景城。 

法定代表人苏彻尔曼，法务代表。 

委托代理人叶渌，北京金杜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祁娟，北京金杜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莘，女，汉族，1970 年 8 月

28 日出生，住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市杨浦区铁岭路 50 弄

23 号 506 室。 

委托代理人陈东坡，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北京谷翔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华人

民共和国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东路 1号院 8号楼科技大厦 C

座 1602 室。 

法定代表人杨浩涌，总经理。 

上诉人谷歌公司因侵害著作权纠纷一案，不服中华人

民共和国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简称北京市第一中级

人民法院）（2011）一中民初字第 1321 号民事判决，向本

院提起上诉。本院 2013 年 2 月 26 受理本案后，依法组成

合议庭，于 2013 年 4 月 24 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

人谷歌公司的委托代理人祁娟，被上诉人谷歌公司的委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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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人陈东坡到庭参加了诉讼。原审被告北京谷翔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简称谷翔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

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认定，2000 年 3 月，上海三

联书店出版《盐酸情人》一书（简称涉案作品），著者署名

为“棉棉”。2009年 10月 30日，登录 Google谷歌网站（http：

//www.google.cn）（简称谷歌中国网站），在图书搜索栏目

页面键入“棉棉”关键词可以搜索到涉案作品。点击该搜

索结果，页面显示涉案作品的图书概述、作品片段、常用

术语和短语、作品版权信息等内容。在该页面中使用常用

术语和短语中所列明的相应关键词进行搜索，可以看到相

关的作品片段，整个过程均在谷歌中国网站页面下，未显

示其他网站网址。王莘为证明其为本案所支付的合理费用，

提交了金额为 1500 元的公证费发票一张。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将涉案作品进行电子化

扫描和将涉案作品向公众进行信息网络传播的行为（简称涉

案侵权行为）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简称中国），因此中

国法院对本案有管辖权。本案应当适用中国法律进行审理。

王莘与棉棉为同一主体，对涉案作品享有著作权。谷翔公司

实施了涉案信息网络传播行为，但该行为构成合理使用，谷

翔公司和谷歌公司并不应对此行为承担侵权责任。谷歌公司

进行电子化扫描的涉案复制行为不构成合理使用，构成侵

权，应当承担停止侵权、赔偿损失的法律责任。王莘没有证

明谷翔公司与谷歌公司共同实施了涉案复制行为，因此谷翔

公司并不应当对涉案复制行为构成侵权承担连带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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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案侵权行为并未侵害涉案作品的保护作品完整权。综合考

虑侵权情节，确定谷歌公司应当赔偿经济损失 5000 元、诉

讼合理支出 1000 元。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二百四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八

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条、第一

百四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 148 条、187 条、2001 年修

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简称《著作权法》）第

十条第（四）项、第（五）项、第（十二）项、第十一条、

第四十六条第（四）项、第四十七条第（一）项、第四十

八条之规定，判决：一、谷歌公司立即停止侵权行为；二、

谷歌公司赔偿王莘经济损失人民币 5000 元，诉讼合理支出

人民币 1000 元；三、驳回王莘的其他诉讼请求。 

谷歌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

一审判决第一、二项，判决驳回王莘的全部诉讼请求。其

上诉理由为：一、一审法院存在程序问题。首先，一审法

院未对谷歌公司提出的管辖权异议作出裁定。其次，涉案

的复制行为发生在美利坚合众国（简称美国），被诉的侵权

结果发生地也在美国，因此中国法院对本案无管辖权。二、

一审法院法律适用错误。首先，因被诉侵权行为发生在美

国，因此本案应当适用美国法律；其次，一审法院对提供

作品的表述错误，谷歌公司并没有提供行为；再者，谷歌

公司的复制行为构成合理使用，并不构成侵权。三、一审

判决确定的赔偿责任是错误的。谷歌公司的行为并没有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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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损害，不应当赔偿。一审确定的赔偿数额没有事实和法

律依据。 

王莘、谷翔公司服从一审判决。 

经审理查明： 

一、与涉案作品著作权有关的事实 

2000年3月，上海三联书店出版了《盐酸情人》一书，该

书总字数为130千字，其中包含十一篇文章，分别为《序：棉

棉的意义》、《香港情人》、《九个目标的欲望》、《白色

飘渺》、《黑烟袅袅》、《啦啦啦》、《盐酸情人》、《看

在上海的老外男人》、《我会暴怒在音乐里》、《上海是我

的情人》、《把魔鬼放在你面前》。该书著者署名为“棉棉”，

但其中的《序：棉棉的意义》一文署名为葛红兵。为证明王

莘与棉棉系同一民事主体，王莘提交了其户口登记簿的原件，

其中在“曾用名”一栏中显示有“棉棉”字样。 

上述事实，有王莘提交的涉案作品《盐酸情人》、户口

登记簿及当事人陈述在案佐证。 

二、与谷歌中国网站有关的事实 

为证明谷歌中国网站上提供了涉案作品《盐酸情人》，

王莘提交了（2009）京方圆内经证字第18828号公证书，该公

证书表明，2009年10月30日，王莘的代理人登录谷歌中国网

站，进行了以下操作： 

1、进入其中图书搜索栏目页面，在搜索框中键入“棉棉”

关键词进行搜索。在搜索结果中位于第一位的即为《盐酸情

人》。（见附图一） 

2、点击该搜索结果，进入下一页面。该页面中显示有《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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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情人》的图书概述、作品的片段、常用术语和短语、作品

的版权信息等内容，上述页面均在谷歌中国网站页面下，未

显示其他网站网址。（见附图二、附图三） 

3、在该页面下，选择前一页面中常用术语和短语中所列

明的相应关键词进行搜索，可以看到相关的作品片段，但整

个过程仍均在谷歌中国网站页面下，未显示其他网站网址。

（见附图四） 

一审庭审中，王莘指出，因上述过程中始终处于谷歌中

国网站页面下，并未跳转到其他网站页面，故应认定涉案作

品系由谷歌中国网站所提供，该网站经营者谷翔公司实施的

是信息网络传播行为。谷翔公司对此不予认可，认为上述行

为并非信息网络传播行为而是搜索行为。对于为何整个搜索

过程中均未脱离谷歌中国网站页面这一问题，谷翔公司称该

情形系由其新型的图书搜索这一模式所决定的，在这一图书

搜索模式下，网页不会跳转到其他网站中。但其同时指出，

因这一事实属于客观上难以证明的事实，故无法提交相关证

据佐证。 

为证明谷歌中国网站已不再提供涉案作品，谷翔公司在

一审诉讼中提交了北京市方圆公证处出具的（2009）京方圆

内经字第26193号公证书，其中显示在谷歌中国网站中搜索涉

案作品已无搜索结果。王莘对此予以认可。 

上述事实，有（2009）京方圆内经证字第18828号公证书、

（2009）京方圆内经字第26193号公证书，以及当事人陈述在

案佐证。 

三、与涉案扫描行为有关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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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歌公司的《情况说明》，对涉案作品的扫描行为说明

如下：“《盐酸情人》由Google.Inc于2008年3月14日在美国

进行了扫描。Google.Inc根据与位于美国的斯坦福大学的协

议获得了涉案作品的纸件版本，并根据美国法律对该图书合

法地进行了数字化扫描，涉案作品的数字化扫描的电子版本

仅保存于Google.Inc在美国的服务器中。”“北京谷翔信息

技术有限公司、谷歌信息技术（中国）有限公司从未获得、

持有该书的扫描后的复制品，其服务器中未以任何形式保存

该书的扫描后的版本……，亦未以任何形式参与扫描事务。” 

对于涉案作品向社会公众提供的形式，谷歌公司称：

“Google.Inc通过其图书搜索计划将所扫描的图书的很少部

分内容（亦即‘片段’）开放给google.cn搜索引擎，从而使

其搜索结果中出现少量的‘片段’……用户可以通过搜索结

果中出现的‘片段’来判断该书是否是自己正在找的书，并

可决定是否购买该书等事项。用户在没有购买或未得到授权

的情况下，无法通过www.google.cn图书搜索下载或阅读受著

作权保护的整部作品。” 

一审庭审中，王莘对谷歌公司声称涉案扫描行为发生在

美国的主张不予认可。谷歌公司并未进一步提交证据证明涉

案扫描行为在美国实施。此外，谷歌公司明确认可其对涉案

作品进行的是“全文扫描”，但认为这一扫描行为在美国具

有合法性。 

上述事实，有谷歌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及当事人陈

述在案佐证。 

四、与王莘损失有关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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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莘为证明其为本案所支付的合理支出，提交了金额为

1500元的公证费发票一张。谷歌公司和谷翔公司认可王莘为

本案诉讼支付了上述费用，但指出公证书并非民事诉讼中必

需的证据形式，因此，该费用并非本案“合理”的支出。同

时，谷歌公司和谷翔公司认为因其实施的行为均未构成侵权，

因此，谷歌公司和谷翔公司无需支付该项费用。 

此外，王莘表示其提出的1 762 462元经济损失是按照每

字1美元的稿酬标准计算而得，但未提交证据佐证其稿酬标

准。王莘表示，精神损害赔偿金67 787元是估算得出。 

上述事实，有公证费发票及当事人陈述在案佐证。 

五、其他相关事实 

本案原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受理，

该案中的第一被告为谷翔公司，第二被告为谷歌信息技术（中

国）有限公司。后来，王莘撤回对谷歌信息技术（中国）有

限公司的起诉，并追加谷歌公司作为被告。因追加被告后该

案属于涉外案件，故该案被移送至一审法院。 

上述事实，有变更前后的起诉状、《限期交费通知》及

谷歌公司提交的授权委托书等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 

一、中国法院对本案是否有管辖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三条规定，

因合同纠纷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对在中国领域内没有住

所的被告提起的诉讼，如果被告在中国领域内有可供扣押的

财产，或者被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设有代表机构，可

以由侵权行为地、合同履行地、诉讼标的物所在地、可供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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押财产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28条规定，侵权

行为地既包括侵权行为“实施地”，亦包括侵权行为“结果

发生地”。 

本案中，王莘主张的主要侵权行为包括：谷歌公司将涉

案作品进行电子化扫描；谷翔公司将涉案作品向公众进行信

息网络传播。谷翔公司的涉案侵权行为实施地和结果发生地

均在中国，因此中国法院依法对本案有管辖权。即使本案中

的被告只有谷歌公司，因涉案作品在中国通过谷歌中国网站

进行传播，谷歌公司很有可能在中国对涉案作品进行了电子

化扫描，王莘对谷歌公司声称涉案扫描行为在中国的主张不

予认可，谷歌公司也未证明扫描行为确实在美国实施，故本

院依证据规则对谷歌公司的主张不予采信。而且，涉案电子

化扫描行为的侵权结果发生地在中国。因此，中国法院依法

对本案享有管辖权。谷歌公司上诉主张本案不应由中国法院

管辖，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谷歌公司上诉主张，一审法院未对谷歌公司提出的管辖

权异议作出裁定，因此程序违法。但是，谷歌公司向一审法

院提出的所谓的管辖权异议，并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规定“对管辖权有异议”从而应当适用裁定的范

围的情形。而且，一审判决对于谷歌公司该项异议申请进行

了论述和答复。因此，谷歌公司的该项上诉主张，无事实和

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谷歌公司上诉主张，涉案侵权行为发生在美国，因此应

当适用美国的法律审理。但是，中国法院审理案件应当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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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法律，而且，涉案侵权行为地在中国，因此一审法院适

用中国法律审理本案，并无不当。谷歌公司的其项上诉主张，

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二、涉案复制行为是否构成侵权 

2001年修正的《著作权法》第四十七条规定，未经著作

权人许可，复制其作品的，应当根据情况，承担停止侵害、

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本法另有规定的除外。复制，即以印

刷、复印、拓印、录音、录像、翻录、翻拍等方式将作品制

作一份或者多份的行为。将涉案作品进行电子化扫描，构成

对涉案作品的复制。谷歌公司未经王莘许可，复制涉案作品，

构成对王莘对涉案作品复制权的侵害，应当依法承担停止侵

害、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 

谷歌公司上诉主张涉案复制行为构成合理使用，但复制

权属于著作权人享有的权利，而且涉案复制行为并不属于《著

作权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合理使用行为，因此应当初步推

定涉案复制行为构成侵权。考虑到人民法院已经在司法实践

中认定《著作权法》第二十二条规定之外的特殊情形也可以

构成合理使用，因此在谷歌公司主张并证明涉案复制行为属

于合理使用的特殊情形时，该行为也可以被认定合理使用。

在判断涉案复制行为是否构成《著作权法》第二十二条规定

之外的合理使用特殊情形时，应当严格掌握认定标准，综合

考虑各种相关因素。判断是否构成合理使用的考量因素包括

使用作品的目的和性质、受著作权保护作品的性质、所使用

部分的性质及其在整个作品中的比例、使用行为是否影响了

作品正常使用、使用行为是否不合理地损害著作权人的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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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等。而且，使用人应当对上述考量因素中涉及的事实问

题承担举证责任。在本案中。谷歌公司虽然主张涉案侵权行

为构成合理使用，但并未针对上述相关因素涉及的事实问题

提交证据。因此，谷歌公司主张涉案复制行为构成合理使用，

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著作权法》并未规定复制行为要对作品的市场利益造

成现实或者潜在损害才构成侵权，只要不属于法律另有规定

的情形，一旦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复制其作品，就应当认定其

构成侵权。《著作权法》之所以规定未经许可的复制构成侵

权，并非因为单纯的复制行为会直接损害著作权人的经济利

益，而是因为使用作品在多数情况下需以复制为前提，禁止

他人未经许可复制作品，能够有效地禁止他人未经许可实际

使用作品。一审判决认为，《著作权法》之所以规定复制行

为原则上构成侵权，根本原因在于单独的复制行为会对著作

权人的经济利益造成损害，无法律依据，应当予以指正。 

虽然未经许可的复制原则上构成侵权，但在法律规定的

合理使用的情形中，有些合理使用行为的实施需要以复制为

前提。在这种情况下，专门为了合理使用行为而进行的复制，

应当与后续使用行为结合起来作为一个整体看待，不应当与

后续的合理使用行为割裂开来看。换言之，如果是专门为了

后续的合理使用行为而未经许可复制他人作品，应当认定为

合理使用行为的一个部分，同样构成合理使用。例如，为了

为个人学习、研究或者欣赏而复制已经发表的作品，或者国

家机关为执行公务在合理范围内复制已经发表的作品，应当

认定为合理使用行为的一个环节，并不构成侵权。在本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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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实现对谷歌中国网站对涉案作品的使用目的，需要同时

对涉案作品全部文本内容和涉案图书全部页面进行复制，如

果涉案信息网络传播行为构成合理使用，专为实现该行为而

进行复制也可能构成合理使用。一审判决认为，谷翔公司的

信息网络传播行为是否构成合理作用，与涉案复制行为无关，

即使后续的信息网络传播行为构成合理使用，前面专门为其

复制涉案作品的行为也不构成合理使用，无法律依据，应当

予以指正。 

王莘在二审诉讼中还对一审法院认定涉案信息网络传播

行为构成合理使用提出异议，但王莘并没有对此提出上诉，

故其该项主张，本院不予审理。 

三、关于民事责任的承担 

谷歌公司因实施涉案复制行为，构成侵权，应当依法承

担相应的侵权责任。一审判决谷歌公司承担侵权责任，并无

不当。谷歌公司上诉要求不承担侵权责任，无事实和法律依

据，本院不予支持。 

《著作权法》第四十八条规定，侵犯著作权或者与著作

权有关的权利的，侵权人应当按照权利人的实际损失给予赔

偿；实际损失难以计算的，可以按照侵权人的违法所得给予

赔偿。赔偿数额还应当包括权利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

合理开支。权利人的实际损失或者侵权人的违法所得不能确

定的，由人民法院根据侵权行为的情节，判决给予50万元以

下的赔偿。在本案中，虽然王莘要求赔偿5万元，但其未证明

权利人的实际损失，也未证明侵权人的违法所得，因此一审

法院综合考虑侵权情节等因素确定5000元的经济损失和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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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的合理支出，并无不当。谷歌公司上诉主张一审判决确定

的赔偿数额不当，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基本正确。

谷歌公司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其上诉请求本院

不予支持。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

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一千三百二十五元，由谷歌公司

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

人民币五十元，由谷歌公司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刘  辉 

代理审判员   石必胜 

代理审判员   陶  钧 

 

 

 

二 ○ 一 三 年 十 二 月 十 九 日  

本件与原本核对无异 

书 记 员   郑皓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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